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,023年度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投资促进局 填报日期：2024/02/05

项目名称 投促综合事务管理经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185]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投资促进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投资促进局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元）

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45617.95 145617.95 145617.95 10 100.00 10

财政拨款： 145617.95 145617.95 0 - - -

------本级安排： 145617.95 145617.95 0 - - -

------其中：上级补助： 0 0 0 - - -

其他： 0 0 145617.95 - - -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目标1：到各县实地督查招引项目推进情况和开展营商环境工作督
查10次以上； 目标2：开展投诉案件调处1件以上；开展项目代办
服务20件次以上；开展指标解剖1次以上； 目标3：为帮扶村解决
困难问题1个以上；到县开展项目调研3次以上，接待来访企业5次
以上； 目标4：开展业务培训1次以上，开展专项业务工作宣传1以
上。 

完成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

产出指标
(50分)

数量指标

为帮扶村解决困难问题 ≥1个 1个 3 3

开展营商环境工作督查 ≥20次 20次 3 3

投诉案件调处、指标解剖 ≥5次 5次 3 3

项目代办服务 ≥20次 20次 3 3

开展投促业务培训、学习 ≥1次 1次 3 3

接待企业来访考察 ≥10次 10次 3 3

开展投促系统专项工作会议 ≥4次 4次 3 3

开展产业招商暨营商环境宣传 ≥1次 1次 3 3

到各县实地督查招引项目推进 ≥50次 50次 3 3

质量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良好 优 6 6

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前 优 5 5

成本指标
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＝100% 100% 6 6

投促综合事务管理经费 ≤14.85万元 14.56万元 6 6

效益指标
(30分)

经济效益
指标

激发社会发展动力和市场主
体活力

有所提高 优 10 10

社会效益
指标

推进项目快速落地 有所提升 优 10 10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长期 优 10 10

满意度指
标(10分)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企业满意度 ≥90% 90% 10 10

总         分 100 100

自   
评
结 
论

优

联系人：张仁树


